
8版2025年 3月 4日 星期二

编辑 何南宁 校对 李瑶

本报北京 3 月 3 日电
（记者郭荣荣） “必须以
‘零容忍’的态度打击拐卖
儿童犯罪，确保案件办理
的质量和效率，让每一个

‘ 余 华 英 ’都 难 逃 法 律 制
裁。”全国人大代表、中国
兵器淮海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主任设计师王飞在接受
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前
几日余华英被执行死刑，

让民众看到了我国法律对拐卖儿童犯罪绝不姑息的立
场，也极大地提振了全社会打击拐卖儿童犯罪的信心。

王飞代表指出，拐卖儿童犯罪性质极其恶劣，给家庭、孩
子带来的伤痛是无法估量的：“近年来，拐卖儿童犯罪出现
了一些新特点，如‘亲生亲卖’案件增多、犯罪手段多样化、
犯罪地域逐渐扩大等，让打击犯罪工作面临更大的挑战。”

“司法机关要始终保持对拐卖儿童犯罪的高压严打
态势，加大对拐卖儿童犯罪的侦查、起诉和审判力度，快
侦快破拐卖新案，全力侦破拐卖积案，严惩拐卖儿童犯
罪分子。”王飞代表希望能针对拐卖儿童犯罪的新特点，
提高刑罚，让犯罪分子受到应有的惩罚。

“要建立健全社会监督机制，鼓励广大群众积极参与
反拐工作。”王飞代表表示，要为举报人提供必要的保护和
奖励，让社会监督成为打击拐卖儿童犯罪的重要力量。

王飞代表还建议把更多的关注和资源投向留守儿童
群体：“由于父母不在身边，他们缺乏有效的监管和保护，
更容易成为犯罪分子的目标。检察机关要持续加大对留
守儿童的关爱和帮扶力度，加强对留守儿童的心理疏导
和安全教育，为他们创造一个安全、健康的成长环境。”

王飞代表：

让每一个“余华英”都难逃法律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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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3 月 3 日电
（记者张子璇） “技术本
身是中立的，但被滥用就
可能变成‘数字利刃’。”全
国人大代表、国网山东省
聊城供电公司数字化与通
信工作部（数据中心）信息
运检班班长冯涛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说。

随着人工智能（AI）技
术广泛应用，网络安全面

临新形势，这也成为冯涛代表关注的重点。今年全国两
会前夕，他来到聊城的民营企业调研，企业负责人反映
企业邮箱经常收到伪装成正常邮件的恶意信息，点击后
会导致网站瘫痪，甚至发生过客户信息泄露事件，给企
业造成不小的损失。通过分析企业网站访问记录，冯涛
代表判断这是黑客利用 AI技术发起的攻击。

“当前黑客利用 AI技术发起攻击有三大特点：门槛
更低、效率更高、隐蔽性更强。”冯涛代表介绍，许多民营
企业存在网络安全团队建设有待加强、技术预算有限、
员工安全意识薄弱等问题，容易成为钓鱼攻击的目标。

针对这些情况，冯涛代表提出了“AI 对抗 AI”的解
决方案，并优化完善成“关于完善相关法律应对新型网
络安全攻击手段的建议”，带到今年的全国两会上。

冯涛代表建议，要规范 AI 技术和区块链技术的使
用，明确技术应用的边界和责任；将网络所有者、管理
者、服务提供者，以及通过云计算、人工智能平台、区块
链等新技术提供服务的组织和个人纳入监管范围；在依
法监管框架下平衡企业数据保护与公共安全需求。

“我将继续深入调研，倾听企业呼声，为筑牢网络安
全屏障、更好利用AI技术贡献智慧和力量。”冯涛代表说。

冯涛代表：

依法防范人工智能变“数字利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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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亚
通讯员 唐晓慧 牛殷军

张新慧

拥有 2000多万粉丝的 4岁小网
红被质疑摆拍、3岁“吃播”女孩体重
达 70 斤、童装模特被要求摆出成人
化姿势……这些触目惊心的场景，
折射出“网红儿童”在流量狂欢中的
权益危机。当未成年人的纯真被明
码标价，如何以司法之力为数字经
济时代的儿童筑起安全屏障？

多位代表表示，应让法律成为
儿童网红产业的“安全带”，这既是
数字时代未成年人保护的题中之
义，也是对童年本真最坚定的守护。

流量狂欢可能侵犯儿童权益

“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未成年
人出现在短视频、商业拍摄中，这对
他们是一个展示自我、实现梦想的
机会，但也面临诸多风险和挑战。让
儿童过早地卷入商业活动，是否会
妨碍其身心健康发展？”全国人大代
表，辽宁省辽阳市特殊教育学校班
主任、高级教师李紫微提出疑问。

“一些家长和传媒机构正在将
儿童物化为‘流量工具’。”全国人大
代表，国家一级美术师、陕西省儿童
福利会会长宋亚平向记者表示，从

“儿童吃播”到“擦边童模”，“网红儿
童”背后已不再是单纯“晒娃”和展
示童真，而是悄然形成规模化产业
链——通过网红孵化机构参与包
装、推广，以快速实现“流量变现”。

全国人大代表，正大（海南）兴
隆咖啡产业开发有限公司后勤部
后勤主管、工会主席黄海文表示，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未 成 年 人 保 护

法》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
不得组织未成年人进行有害其身
心健康的表演等活动。但对于何种
程度为有害身心健康，涉未成年人
视频、直播的拍摄尺度，未成年人
工作时长、收益分配等问题，目前
尚无具体法条约束。

“被流量裹挟的‘晒娃’行为背
后不仅潜藏着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
益的风险，更可能对未成年人的价
值观产生错误导向，危害未成年人
健康成长。”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嘉城
建设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晓说。

“未成年人由于自我保护意识
较弱，更容易成为隐私泄露的受害
者。”张晓代表表示，视频中出现的
孩子肖像、家庭住址、隐私信息等
内容可能被不法分子获取和利用。
如果家长罔顾儿童意愿，将其视频
在网络上公开，还有可能侵害儿童
的肖像权、隐私权等。

“失格父母”应“回炉”培训

有人曾质疑，“‘晒娃’是家庭
教育自由，凭什么被监管？”对此，
受访代表认为，应准确甄别是“晒
娃”还是打着“晒娃”旗号侵犯“网

红儿童”合法权益。对于这种新类
型侵权行为，法治不能缺位。

“司法不是禁止儿童接触网络，而
是反对将其工具化。”宋亚平代表说，
父母是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第一责
任人，不合格父母应“回炉”培训。如
果家长实施了严重损害被监护人身
心健康的行为，相关人员或机构可以
依法向法院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

李紫微代表表示，检察机关在
办案中发现存在监护侵害、监护缺
失等情况时，可以全面开展家庭教
育指导工作，比如针对性制发督促
监护令，督促家长履行监护责任；
如果家长严重“失格”，检察机关可
以依法支持起诉变更监护人，维护
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另外，利用儿童在网络上拍
摄低俗短视频等‘擦边’行为甚至
违法犯罪行为，达到法定标准的，可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针对未成年人
肖像权、隐私权受侵害案件，检察机
关可支持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提起
民事诉讼等。”黄海文代表说。

在宋亚平代表看来，流量虽然
有巨大的诱惑，家长也不应成为“啃
小族”，因为孩子健康与快乐的价值
远高于流量，视频拍摄应以安全为

前提，并尊重孩子的意愿。另外，家长
要主动学习网络知识，提高自身网
络素养，规范自身使用网络的行为，
引导孩子正确、健康使用网络。

给数字童年系上“安全带”

2024 年 7 月，中央网信办在全
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 2 个月的

“清朗·2024 年暑期未成年人网络
环境整治”专项行动，提出将重点
整治短视频、直播平台中利用“网
红儿童”牟利，恶搞儿童博取关注、
卖惨引流以及采取剧情电台、语音
旁白等方式，诱导胁迫未成年人变
相参与直播等问题。

受访代表均表示，在这场守护
“数字童年”的战役中，既要让孩子享
受到数字时代的便利，也要帮他们
守住童年的本真。检察机关应以“四
大检察”综合履职破局，为长期处于
镜头里的“网红儿童”系上“安全带”。

比如，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检察
院会同该区市场监管、团区委等多部
门出台《关于规范童模活动保护未成
年人合法权益的意见》，这是全国首
个针对童模群体建立的保护机制；在
横店，浙江省东阳市检察院联合横店

影视文化产业集聚区管委会、该市教
育局等多部门出台《关于依法保障未
成年演艺人员权益的实施意见》，提
出加强对经纪机构和经纪人员、演艺
活动组织者的监督和管理。

“对平台而言，其不能为追逐流
量而毫无底线。”黄海文代表认为，
平台在运营过程中，对账号主体、发
布内容等应当严格把关。比如，平台
应加强对有关未成年人违规内容的
识别监测，严禁生产或传播残害、体
罚、侮辱未成年人等侵害未成年人
身体、人格等不当内容。对于侵害未
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内容，平台应立
即采取下架、删除、屏蔽相关内容等
措施，发现有违法犯罪活动的，应及
时向执法司法机关举报。

“就短视频平台未尽未成年人
保护义务，纵容未成年人直播、播
出涉未成年人违规内容等问题，检
察机关可依法提起公益诉讼，督促
相关部门依法履职。”张晓代表建
议，检察机关可以与相关部门共同
探索建立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通
过抓取直播时长、打赏收入、表情
关键词等数据，识别出高风险儿童
账号，从而实现更精准的监管。

（本报北京3月3日电）

四位全国人大代表为“网红儿童”权益发声

“网红儿童”不能沦为流量工具，用法律守护纯真童年

□本报记者 于潇

“检察题材微短剧顺势而生，把
晦涩的法律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
小故事，增强了法治宣传的生动性、
趣味性与感染力。”今年全国两会期
间，全国人大代表、重庆知联会副会
长冉冉就微短剧这一话题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

近年来，凭借制作成本低、内容
轻量化、传播分众化等优势，微短剧
迅速崛起成为一种新兴网络文艺样
态。其中，作为跨界合作的典范，微
短剧与检察普法这一“跨界 CP”，受
到不少业内人士青睐。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多位全国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表示，微短剧、
检察普法的“跨界 CP”，不仅丰富了
法治文化传播形式，更为检察文化
建设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有力助
推法治中国建设。

“风口”上的微短剧，方兴未艾

“当下，微短剧凭借时长短、主
题鲜明、剧情生动等特性，契合了老
百姓‘短、平、快’的阅读习惯，收获
了大量流量。”分析微短剧站上“风
口”的原因，冉冉代表说。

在全国政协委员、湖北首义律
师事务所主任谢文敏看来，作为文
化 与 科 技 深 度 融 合 的 新 兴 文 艺 形
态，微短剧以其题材丰富、体量灵
活、接地气、贴近生活的优势，受到
了群众的热烈欢迎，展现出了强劲
的发展潜力。

“日前，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
《关于进一步统筹发展和安全 促进
网络微短剧行业健康繁荣发展的通
知》，切实加强微短剧内容建设和管
理，有力推动了微短剧高质量创新
发展。”谢文敏委员表示。

“我很早就关注到检察题材的
影视剧。”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自
贡市沿滩区联络镇高滩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曾道群介绍，从之前

的《人民的名义》《第二十条》等检察
题材影视巨制，到现在的《少年田
野》《未来已来》《进去吧，骗子！》等
微短剧精品，这些作品始终立足检
察履职实际，以真实案例为叙事基
础、以群众视角为表达方式，既弘扬
了社会正气，也推动了法治宣传。

微短剧与检察普法跨界组
“CP”，效果很不错

时下，微短剧确实给检察机关普
法宣传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网络载体。

就在上个月，由最高人民检察
院影视中心与浙文互联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联合出品的未成年人检察题
材微短剧《即将出庭》在腾讯视频全

网独播，讲述了检察机关依法惩治
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维护未成年人
合法权益的履职故事。

对于微短剧与检察普法的这一
“跨界 CP”，冉冉代表表示，用微短
剧赋能检察普法，演绎法律知识、讲
述检察故事，更为生动地将“忠诚、
为民、担当、公正、廉洁”的新时代检
察精神潜移默化地展现出来，既体
现了检察官的专业素养，又增强了
新时代检察精神的传播力。

“希望检察机关继续坚持面向
基层、服务基层、服务大局的文艺创
作理念，创作出更多兼具力度与温
度、时代特征鲜明、生活气息浓郁、
艺术价值卓越的文艺作品。”曾道群
代表说。

拒绝“跑马圈地”，走精品
化发展道路

“微短剧作为新兴文化业态，亟
须突破内容深度不足、制作质量参
差不齐、同质化现象严重等发展瓶
颈，尤其是要摒弃‘跑马圈地’式的
粗放式发展模式，坚定走精品化发
展道路。”谢文敏委员强调。

为更好地推动微短剧发展，谢
文敏委员建议，微短剧要坚守正确
价值方向，创作者要扎根生活一线，
以人民满意度为核心标准，不断提
升微短剧创新创造能力，聚焦记录、
书写、讴歌新时代，形成主题鲜明、
多元并存的创作格局。

“如‘跟着微短剧来学法’等创作
策划，不仅丰富拓展了微短剧题材，
也能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
精神文化需求。”谢文敏委员举例说。

“ 还 要 完 善 微 短 剧 的 市 场 体
系。”谢文敏委员表示，要鼓励电视
台、网络视听平台采购高水准作品，
推动优秀微短剧进入优质平台、时
段，重视对微短剧的版权开发，构建
多元传播体系，形成微短剧投资、生
产、消费良性循环。

（本报北京3月3日电）

代表委员“把脉”微短剧与检察普法的“跨界CP”——

“短”出精彩！小屏幕也能讲好大故事

本报北京3月3
日 电（记 者 石 佳）

“未成年人犯罪令人
痛心，如何依法治理
是全社会都关注的
问题。”全国人大代
表、江西省九江市公
共交通集团公司公
交驾驶员张海荣长
期关注未成年人检
察工作，今年全国两

会她将呼吁更多人关注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为
孩子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我了解到，检察机关坚持‘预防就是保
护、惩治也是挽救’理念，依法惩治低龄未成
年人严重暴力犯罪，协同健全未成年人罪错
行为分级干预矫治机制，推动加强专门教育、

专门矫治教育，全力构建全方位、深层次、多
维度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新格局，打好犯罪预
防‘组合拳’。”张海荣代表说。

“2024 年 9 月，我受邀来到九江市浔阳区
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与检察官一起为琵琶
亭小学五年级学生讲授法治课，并与检察官
及学生家长围绕家庭教育促进法进行交流
座谈，让我感触颇深。尽管我们在未成年人
保护与犯罪预防方面取得了很多成果，但针
对有严重不良行为未成年人的教育矫治工
作仍面临诸多困境。”张海荣代表建议，检察
机关继续加强与教育部门沟通协作，积极协
调推进专门学校建设，帮助罪错未成年人顺
利回归社会；针对娱乐场所、电竞酒店等新
业态场所，加大行业监管力度，对违规接纳
未成年人的重点场所依法整顿，遏制未成年
人犯罪滋生蔓延。

张海荣代表：

打好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组合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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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电（记者 张 子
璇） “从规范网络
语言文字使用到打
击 违 法 信 息 外 链 ，
从防范未成年人网
络沉迷到整治自媒
体 无 底 线 博 流 量 ，
这一系列举措不仅
体现了监管部门对
网络治理的精准施

策，更释放出构建清朗、有序、健康网络空间
的强烈信号。”近日，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常
德烟机公司金工车间 FMS 柔性制造线操作工
符国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符国强代表十分关注网络空间治理。“当
前，自媒体平台已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

传播渠道，但其开放性与匿名性也为乱象滋
生提供了温床。例如，自媒体为博流量炮制虚
假信息，部分自媒体人制作刺激的封面和标
题，借热点事件煽动对立情绪……这些乱象
不仅扰乱公众认知、侵害网民权益，更给儿童
健康成长带来负面影响。”符国强代表说。

自媒体乱象频发，如何加强靶向治理？符
国强代表认为，要强化自媒体平台身份识别。
特别是对违法违规的自媒体，监管部门应严格
审查，严厉打击。要加强法治约束，建立监管
快速响应机制。要明确监管责任，建立监管部
门间的信息共享和协作机制，形成联动监管
的工作格局；建立严格的层级审查问责机制，
对审核不严造成负面影响的，严格追责。要强
化科技赋能，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
技术手段，提升监管效能。通过信息共享和智
能化监管系统有效整合资源，实现精准打击。

符国强代表：

精准施策从严整治“自媒体”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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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张子璇） “我一直
关注着青海省检察机关开
展的‘黄河保护（青海段）
公益诉讼检察基层行’专
项行动，检察机关以‘零容
忍’态度严厉打击破坏生
态环境违法行为，同时注
重生态修复，为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
供了‘检察方案’，工作很

有成效。”近日，全国人大代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
贵德县河东乡王屯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毕生龙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毕生龙代表介绍，过去一年，通过参加检察开放日、
旁听庭审、公开听证等活动，他了解到青海省检察机关
不断创新检察履职方式，探索解决河湖跨流域、地域跨
区划、管理跨部门“三跨”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保护
突出问题，以公益诉讼检察履职积极助推山水林田湖草
沙一体治理和系统化保护，为持续筑牢黄河流域生态安
全屏障提供有力检察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护好青海生态环境是‘国之
大者’。青海省检察机关要牢牢把握青海在全国发展大局
中的战略定位，始终坚持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履职重点，
持续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协同治理、系统治理、源头
治理。”毕生龙代表建议，检察机关在依法履职的同时，要
做好“后半篇文章”，不断健全完善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
的协作机制，进一步凝聚工作合力，积极督促相关部门
依法履行监管职责，确保被破坏的林地和草原恢复到位。

毕生龙代表：

持续筑牢黄河流域生态安全屏障


